
主动公开 佛商务外贸函〔2024〕1 号

加 急

佛山市商务局关于做好 2024 年中央外经贸
发展专项资金（开拓重点市场事项）申报工作

的通知

各区经科（促）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4 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

资金（开拓重点市场事项）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商务贸函〔2024〕

3 号）及《做好 2023 年“粤贸全球”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相

关工作的补充通知》的要求，请各区指导企业开展本项目资金申

报工作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积极组织本区域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本项目资金，在

完成申报初审后，将企业纸质申报材料（胶黏成册；开拓国际市

场项目一式一份，品牌培育项目一式两份）报送我局。企业另须

保留一份纸质材料备查。

二、请各区经科（促）局将所有企业的纸质材料以 PDF 文件

形式（每个企业项目材料扫描成一个 PDF 文件，文件名“申报项

目+企业名称+子项目名称（如展会日期+展会名称））报送我局外

贸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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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请各区在完成初审后，填写好项目入库明细表（详见附

件 5、6），通过 0A 报送至我局。

四、上述三项材料，请 2024 年 3 月 15 日提交至我局外贸科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4 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

项资金（开拓重点市场事项）管理工作的通知

2.做好 2023 年“粤贸全球”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

相关工作的补充通知

3.开拓国际市场项目申报指南

4.品牌培育项目申报指南

5.开拓国际市场项目拟入库明细表

6.品牌培育项目拟入库明细表

佛山市商务局

2024 年 1 月 16 日

（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： 开 拓 国 际 市 场 项 目 姚 楚 雯

0757-83350510;品牌培育项目 黄俊杰 0757-8338170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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